
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智慧科技應用系 四技 科目總表

學生修業規定(11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）：
一、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，包拮：（128/138)

（一） 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／32 小時
（二）專業必修 47 學分／50 小時
（三）選修 51 學分／56 小時

二、各頻科目包牾：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
（一）通識教育課程 30 學分／32

上 下 上 下
小時（學分／時啟）

人文精神（一） 2/2 

核心 人文精神（二） 2/2 

通識 服務學習（一） 0/1 

服務學習（二） 0/1 

中文閱讀與書寫（一） 2/2 

中文閲讀與書寫（二） 2/2 

英文（一） 2/2 

基 英文(..::..) 2/2 

職場專業英文簡赧 2/2 
通
識 應用程式設計 2/2 

課 歷史與文明
程 民主與法治 2/2 

創意概論 2/2 

創新思維與應用
體育 2/2 

,刀、

類
社會科學類 2/2 

通
識 人文藝術類

通識教育課程小計 8/8 8/9 4/4 4/5 

（二）專業必修 47 學分／50 小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
時（學分／時數） 上 下 上 下

計算機概論 3/3 

無人載具操作應用實務 3/3 

Python 程式設計實務 3/4 

資訊倫理與規範 2/2 

人工智慧導論 3/3 

網路概論 3/3 

AioT 設計實務 3/3 

運算思維與演算法 3/3 

網頁前端介面設計 3/3 

應用數學 3/3 

UI/UX 實務 3/3 

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

上 下 上 下

2/2 

2/2 

2/2 

4/4 2/2 0/0 0/0 

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

上 下 上 下

備註

語文教育

資訊教育

公民教育

創意教育

體能教育

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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